
附表二 

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其相同股東資料 

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；股；% 

推定原因 名稱或姓名 持有股份(註 2) 設立日期 地  址 實收資本額 主要營業項目 

 
(註 1) 

股 數 持股比例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 1：屬法人股東相同者，填法人名稱；自然人股東相同者，填自然人姓名。自然人股東僅填寫推定原因、姓名及持有股份。 

註 2：持有股份係填入股東對控制公司之持股資料。 

 


